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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〈私營醫療機構條例〉  
(為施行第 135(1)(a)條指明日期 )公告》及  

《〈私營醫療機構條例〉  
(為施行第 136(1)(a)條指明日期 )公告》小組委員會  

 
立法會秘書處擬備的背景資料簡介  

 
 
目的  
 
  本文件就在《私營醫療機構條例》(第 633 章 )("該條例 ")
下，現有日間醫療中心 1 和現有診所 2 申請牌照的過渡安排的
相關事宜提供背景資料，並綜述《私營醫療機構條例草案》委

員會 ("法案委員會 ")就此所作的相關討論。  
 
 
背景  
 
2.  《私營醫療機構條例草案》 ("條例草案 ")已於 2018 年
11 月 15 日獲立法會通過。該條例已於 2018 年 11 月 30 日在憲
報刊登，旨在就 4 類私營醫療機構 (即醫院、日間醫療中心、診
所及衞生服務機構 )訂立新的規管制度，並會自食物及衞生局局
長 ("局長 ")藉於憲報刊登的公告指定的日期起實施。該條例涵蓋
的範疇當中包括一套發牌制度及受新規管制度規管的現有機構

的過渡安排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根據該條例第 5 條，"日間醫療中心 "是任何符合以下說明的處所：不構

成某醫院的處所的一部分；以及用於或擬用於對病人施行該條例

附表 3 描述的附表醫療程序 (不設住宿 )，不論有關處所是否亦用於或擬
亦用於向病人提供醫療服務 (不設住宿 )，或對病人施行小型醫療程序
(不設住宿 )。  

2 根據該條例第 6 條， "診所 "是任何符合以下說明的處所：不構成某醫
院、日間醫療中心或外展設施的處所的一部分；以及用於或擬用於向病

人提供醫療服務 (不設住宿 )，或對病人施行小型醫療程序 (不設住宿 )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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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〈私營醫療機構條例〉 (為施行第 135(1)(a)條指明日期 )公告》

(2018 年第 261 號法律公告 )《〈私營醫療機構條例〉 (為施行第
136(1)(a)條指明日期 )公告》 (2018 年第 262 號法律公告 ) 
 
3.  2018 年第 261 及 262 號法律公告於 2018 年 12 月 7 日在
憲報刊登。該兩項公告由衞生署署長 ("署長 ")根據該條例第
135 及 136 條作出，分別就現有日間醫療中心和現有診所申請牌
照的過渡安排訂定條文。根據該條例第 135(6)(a)及 136(6)(a)
條，署長可藉於憲報刊登的公告，指明該等過渡安排的適用日期

("指明日期 ")。憑藉該兩項公告，署長指明 2018 年 11 月 30 日
為指明日期。  
 
4.  該兩項公告於 2018 年 12 月 12 日的立法會會議席上提
交，並須按先訂立後審議程序處理。有關公告將會自該條例第

135 及 136 條開始實施的日期起實施。  
 
 
法案委員會的商議工作  
 
5.  政府當局曾向法案委員會簡介有關現有日間醫療中心

和現有診所申請牌照的過渡安排。委員的商議工作及關注事項

綜述於下文各段。  
 
6.  委員察悉，根據新規管制度，除獲豁免的小型執業診所

外，任何人禁止在沒有牌照的情況下營辦私營醫療機構。過渡

安排的其中一部分，是新規管制度訂明，如有關日間醫療中心

牌照和診所牌照的申請，是就一所在處長所指明日期當日已在

運作的現有日間醫療中心或現有診所而提出的，而該申請是在

處長指明的過渡期內作出，並獲處長信納 3 若干條件獲得符
合，則處長須在過渡期內發出日間醫療中心暫准牌照或診所暫

准牌照。 4
 有關安排的效力是，任何人如在指明日期後營辦日間

醫療中心或診所，均須為發牌制度做好準備，以便一旦當局開

展日間醫療中心及診所的註冊工作，即可領取正式牌照。部分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 有關條件包括： (a) 該申請人是營辦該機構或對其進行管控的適當人

選； (b) 按照該條例第 49 條規定，某人將會獲委任為該機構的醫務行政
總監，而該人是管理該機構的適當人選；以及 (c) 由該申請人營辦該機
構，不會有違公眾利益。  

4 暫准牌照的有效期間始於署長在該暫准牌照中指明的日期，並於以下兩

個日期中的較早者結束： (a) 指明事件就該處所發生當日，包括： (i) 該
暫准牌照的持牌人，根據該條例第 17 條獲發牌照；(ii) 該暫准牌照的持
牌人，遭根據該條例第 17 條拒絕發出牌照；以及 (iii) 該暫准牌照的持
牌人，撤回根據該條例第 13 條提出的申請，或該申請當作已撤回；以
及 (b) 局長藉憲報公告指定有關過渡安排失效的日期當日。  



- 3 - 

委員促請政府當局必須確保私營醫療機構的營辦人和醫療及牙

醫專業已做好充分準備，然後才全面推行新的規管制度。  
 
7.  政府當局表示，新規管制度會按私營醫療機構的類型及

其風險程度分階段生效。當局會就個別私營醫療機構類型先開

展註冊工作，然後在政府當局認為公眾及各持份者已準備就

緒，可面對全面落實規管有關的私營醫療機構類型時 (包括當他
們已在適當情況下，領取暫准牌照或豁免書 (視屬何情況而
定 ))，才會實施禁止無牌營辦相關類型的私營醫療機構及訂明其
他相關罪行的條文。視乎各持份者的準備情況，政府當局計劃

於 2019 年開展私家醫院的註冊工作，而日間醫療中心和診所則
會分別於 2020 年和 2021 年內相繼開展註冊工作。  
 
8.  就另一項相關事宜，委員察悉，若條例草案及政府當局

在考慮持份者所提關注事項後就條例草案提出的相關修訂獲得

通過，分開入口的規定 (即該機構有直接而分開的入口，該入口
並非與有關處所共用，而進入該機構亦不需通過有關處所。上

述有關處所，指並非為有關牌照所關乎的機構類型所合理附帶

的目的而設的處所，或並非為豁免診所的豁免書所指明的在該

機構進行的執業所合理附帶的目的而設的處所，視屬何情況而

定 )，則不適用於署長就於指明日期已在運作的診所所發出的診
所暫准牌照的有效期內。這項過渡安排為現有診所提供空間，以

便現有診所可於過渡期內繼續在現有處所營辦，同時設法 (例如
當現有租約屆滿後遷至新處所 )符合新的規定。  
 
 
相關文件  
 
9.  立法會網站的相關文件一覽表載於附錄。  
 
 
 
 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2 
2018 年 12 月 20 日  



 

 

 

附錄  
 

《〈私營醫療機構條例〉  
(為施行第 135(1)(a)條指明日期 )公告》及  

《〈私營醫療機構條例〉  
(為施行第 136(1)(a)條指明日期 )公告》的相關文件  

 
 

委員會  會議日期  文件  

《私營醫療機構條

例草案》委員會  
 

-- 報告  

 
 
 
 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2 
2018 年 12 月 20 日   
 
 

https://www.legco.gov.hk/yr18-19/chinese/hc/papers/hc20181019cb2-61-c.pdf

